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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  醫療財團法人醫療社會救助提撥金累積餘額一覽表 

 

醫療財團法人別 
歷年累積醫療社會

救助提撥金餘額 

長庚紀念醫院* 15 億 9 千 5 百萬 

天主教聖保祿修女會醫院 1 億 4 千    萬 

嘉義基督教醫院 9 千 6 百萬 

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 7 千 3 百萬 

奇美醫院 3 千 3 百萬 

為恭紀念醫院 2 千 4 百萬 

彰化基督教醫院 1 千 4 百萬 

基督復臨安息日會台安醫院 1 千    萬 

其他 5家醫院合計 2 千    萬 

合計 20 億 5 百萬元 
註 1：財團法人長庚醫院於 95 年財報以「醫療社會救助提撥金成長速度遠大於支出」、「預計未來無重大支出」

為由，將 1456 百萬(≒15 億元)，轉列其他收入，96 年財報又改宣佈 15 億將另案提出專案支用計畫。 

註 2：96 年尚未公開財報之 6 個財團法人醫院中，振興復健醫學中心直至 95 年累積醫療社會救助提撥金餘

額亦有 5 百萬 

註 3：資料來源：取自衛生署網站(首頁＞本署各單位＞醫事處 ＞業務資訊 ＞醫療財團法人 ＞02.醫療財團

法人歷年財務報表 ＞)統計結果 

 

說明： 

1. 20 億醫療財團法人醫療社會救助提撥金累積餘額，以『衛生署健保費協會網站所公佈

的「97 年全民健康保險總額支付制度協商參考指標要覽」，健保 96 年西醫門診平均每

次平均費用為 933 元』估算，相當於可提供 2 百萬人次的西醫門診救助服務。 

2. 20 億醫療財團法人醫療社會救助提撥金累積餘額，以 97 年 12 月 9 日媒體報導，『政府

規劃補助近貧戶每人補助四十％的健保費，次近貧戶每人補助二十％的健保費的方案，

政府編列約四億預算支應』估算，相當於「近貧戶及次近貧戶健保費補助方案」的 5

倍額度。 

 

 
 
 
 
 
 
 
 


